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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关于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国浩京证字[2016]第 0220 号 

 
致：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股份公司”、“公
司”）委托，担任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已于 2013 年 6 月 21 日出具了“国浩京证字

[2013]第 00073 号”《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及“国浩京证字[2013]第
00072 号”《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因更换签字律师，于 2014 年 4 月

28 日重新出具了“国浩京证字[2014]第 052 号”《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安

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

（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及“国浩京证字[2014]第 051 号”《国浩律师（北京）

事务所关于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

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因更新披露信息，分别于 2014
年 9 月 18 日、2015 年 2 月 12 日出具了“国浩京证字[2014]第 145 号”《国浩律师

（北京）事务所关于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国浩

京证字[2015]第 019 号”《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因反馈意见及更新披露信息，于 2015 年 8 月 13 日出具

了“国浩京证字[2015]第 295 号”《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安徽黄山胶囊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

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于 2016 年 2 月 2 日出具了“国浩京证字[2016]
第 0007 号”《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

见书（四）》”）；于 2016 年 5 月 4 日出具了“国浩京证字[2016]第 0219 号”《国浩

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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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请做好相关项目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反馈意

见核查要求，本所在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情况进行进一步核查的基础上，

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与《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一并使用。《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

律意见书（四）》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中未被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修改的内

容继续有效，《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

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及《补充

法律意见书（五）》中律师声明事项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上下文无特

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使用的简称与《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

法律意见书（四）》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中所使用简称的含义相同。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所必备的法

定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

何目的。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首发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

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反馈问题：根据申报材料，发行人 1998 年 5 月及 2000 年 3 月的两次增

资（从 65 万元到 124 万元，从 124 万元到 240 万元）均未经股东会审议，也未进

行验资。所提供的依据为：根据胶囊有限财务账簿记载。同时，认为：胶囊有限

的实收资本与经工商登记的注册资本之间存在细微差异，具有一定的程序瑕疵及

不规范之处。但是，胶囊有限的实收资本均高于注册资本，未损害公司及债权人

利益，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换领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因此，胶囊有限该

等增资真实、充足、有效。请发行人对 1998 年 5 月及 2000 年 3 月的两次增资行

为的具体情况进行说明，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上述两次增资的核查程序及

依据做出说明。 

（一）发行人前身胶囊有限 1998 年 5 月及 2000 年 3 月两次增资的具体情况 

1、1998 年 5 月，注册资本由 650,000.00 元增至 1,240,000.00 元（第一次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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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次增资前公司工商登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50,000.00 元。1998 年

5 月，公司申请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590,000.00 元，均以未分配利润转增。公司

账面记载情况如下： 

1996 年 12 月，公司将未分配利润 250,600.00 元转作实收资本，并于 1996 年

12 月以 192 号记账凭证进行了与增资相关的会计处理，转增后未分配利润余额为

217,148.89 元；1997 年 12 月，公司将未分配利润 347,340.00 元转作实收资本，并

于 1997 年 12 月以 197 号记账凭证进行了与增资相关的会计处理，转增后未分配

利润余额为 990,030.67 元。 

经上述未分配利润转增实收资本后，公司财务账簿记载的实收资本为

1,247,940.00 元。1998 年 5 月 13 日，公司将注册资本由 650,000.00 元变更为

1,240,000.00 元，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2000 年 3 月，注册资本由 1,240,000.00 元增至 2,400,000.00 元（第二次增

资） 

经核查，本次增资前公司工商登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240,000.00 元。2000
年 3 月，公司申请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1,160,000.00 元，均以未分配利润转增。

公司账面记载情况如下： 

1998 年 12 月，公司将未分配利润 485,040.00 元转作实收资本，并于 1998 年

12 月以 214 号记账凭证进行了与增资相关的会计处理，转增后未分配利润余额为

1,875,830.50 元；1999 年 12 月，公司将未分配利润 671,966.40 元转作实收资本，

并于 1999 年 12 月以 205 号记账凭证进行了与增资相关的会计处理，转增后未分

配利润为 2,748,723.99 元。 

经上述未分配利润转增实收资本后，公司财务账簿记载的实收资本为

2,404,946.40 元。2000 年 3 月 24 日，公司将注册资本由 1,240,000.00 元变更为

2,400,000.00 元，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有权部门及主管单位意见 

1、2012 年 11 月 13 日，旌德县人民政府在《旌德县人民政府关于呈请转报

省政府对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历史沿革有关事项予以确认的请示》（旌政

[2012]87 号）中确认，胶囊有限股本演变过程中的第一次增资及第二次增资，未

经胶囊有限股东会决议，也未进行验资；且胶囊有限的实收资本与经工商登记的

注册资本之间存在细微差异，具有一定的程序瑕疵及不规范之处，但是，胶囊有

限的实收资本均高于注册资本，未损害公司及债权人利益，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

记，换领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因此，胶囊有限该等增资，真实、充足、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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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3 年 6 月 4 日，宣城市人民政府在《宣城市人民政府关于恳请对安徽

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历史沿革有关事项予以确认的请示》（宣政[2013]31 号）中

对旌德县人民政府“旌政[2012]87 号”文中所述意见予以确认。 

3、2013 年 7 月 22 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出具《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安徽黄山

胶囊股份有限公司历史沿革有关事项的批复》（皖政秘[2013]133 号），同意宣城市

人民政府在“宣政[2013]31 号”文中关于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实施改制等历

史沿革事项的审核意见。 

4、2016 年 4 月 8 日，旌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证明函》，确认胶囊有限

前述两次出资未履行验资程序和出具《验资报告》，但胶囊有限股东当时均已实际

缴足上述出资，且实收资本均高于注册资本，并已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换领了《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虽未实施相关验资或复核验资等程序，不违反现行《公司

法》（2014 年）的规定及立法精神，不影响上述增资的足额、到位，未损害公司

及债权人利益。因此，上述增资中的相关程序瑕疵，不影响该等增资的真实、充

足、有效，不涉及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会因此而受到工商管理部门行政处罚。 

（三）关于 1998 年 5 月和 2000 年 3 月以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出资情况的审

验说明 

2016 年 4 月 20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发行人前身胶囊有限上述历史上的

两次增资但未验资的出资情况进行了核验，在审验过程中，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实施了检查等必要的审验程序，并出具了《关于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 1998
年 5 月和 2000 年 3 月以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出资情况的审验说明》（天健验

[2016]5-7 号），确认公司上述增资真实，并获得了相关部门的确认。 

（四）关于上述两次增资的核查程序及依据 

本所律师对发行人前身胶囊有限上述两次增资情况实施了以下核查：1、查阅

发行人工商底档和董事会、股东会等文件；2、查阅发行人财务账簿、做账凭证；

3、访谈发行人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及财务人员；4、查阅审计机

构出具的“天健验[2016]5-7 号”出资情况的审验说明；5、调阅有权机关的确认意见。 

（五）核查结论 

经核查，本所律师注意到，发行人前身胶囊有限上述两次以未分配利润转增

资本，财务账簿记载的实收资本与工商登记的注册资本略有差异；另，该两次增

资均存在未经股东会决议、用于转增的未分配利润未经审计、未经验资以及账务

处理时间与工商登记时间存在一定间隔等情况。但，公司财务账簿记载的实收资

本均高于工商登记的注册资本、公司转增后未分配利润仍为正数，且均已办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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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变更登记，换领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自然人股东以未分配利润转资本相

关个人所得税也均已于 2012 年 9 月前缴纳完毕。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前身胶囊有限 1998 年 5 月及 2000 年 3 月的两次增资

虽存在一定的程序瑕疵，但均足额到位，且实收资本均高于注册资本，未损害公

司及债权人利益，并已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为进一步弥补该程序瑕疵，审计机构

对上述两次增资但未验资的出资情况进行了核验，发行人前身胶囊有限的上述增

资，真实、合法、有效。 

二、反馈问题：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发行人劳务派遣用工调整方案实施情况，

劳务派遣用工是否已符合《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的规定，补充披露目前劳务派遣

人员数量及比例。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经核查，为提高管理效率及有效保障用工需求，发行人自 2012 年 8 月以来，

对部分辅助性岗位采用劳务派遣用工方式作为劳务用工的补充手段。报告期内，

公司劳务派遣用工人数及占用工总数的比例均逐步降低，但各期期末仍超过 10%。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2014 年 1 月 26 日公布《劳务派遣暂行规定》，其中第

四条要求“用工单位应当严格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量，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数量不

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 10%”，该暂行规定自 2014 年 3 月 1 日执行。对于使用被派

遣劳动者比例较高的部分用工单位，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务派遣暂行

规定答问》中的说明，为使劳务派遣用工数量较多的用工单位能够平稳地将用工

比例降至规定比例，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企业生产经营、劳动者就业和劳动关系的

影响，《暂行规定》给予了用工单位两年的过渡期，即用工单位在《暂行规定》实

施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数量超过其用工总量 10%的，可以在《暂行规定》施行之

日起两年内逐步降至规定比例。但同时要求，在未达到规定比例之前，不得新用

被派遣劳动者。超过比例的用工单位应当制定调整用工方案，采取有效措施积极

调整用工方式，逐步达到规定要求。 

针对上述法律规定和主管单位要求，发行人 2015 年 7 月制定了劳务派遣用工

调整方案，决定在 2016 年 3 月 1 日前降低劳务派遣劳动者数量，使其比例不超过

公司用工总量的 10%，并报旌德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备案后具体实施。 

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核查，为积极推动、实施上述劳务派遣用工调整方案，根

据《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发行人与金阳劳务公司签署的《劳务

派遣协议书》，发行人已逐步降低劳务派遣用工数量，截至 2016 年 3 月 1 日，公

司员工总数为 655 人，其中，合同员工人数 595 人，劳务派遣人数 60 人，至此，

劳务派遣用工人数占用工总数比例降至 9.16%，符合《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截至 2016 年 5 月 31 日，公司员工总数为 667 人，其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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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员工人数 611 人，劳务派遣人数 56 人，劳务派遣用工人数占用工总数比例进一

步降低至 8.39%，继续符合《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016 年 1 月 13 日，旌德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证明函》，确认公司

自 2013 年 1 月 1 日以来，不存在因违反劳动用工和劳动保障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而

受到相关主管机关处罚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劳务派遣用工整改方案已有效实施并达到预期目标，

发行人劳务派遣用工已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违法违规风险。 

三、反馈问题：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其他

应付款为 9,876,013.83 元。其中，收取的销售人员风险保证金为 8,892,867.51 元。

另外，为了调动销售人员的积极性，鼓励销售人员在外开拓业务，发行人向每个

销售员工拨付一定的备用金供其长期使用。在报告期内因部分销售人员离职，未

能及时收回备用金。2015 年，核销的备用金达 818,699.87 元。请发行人进一步说

明，收取销售人员风险保证金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侵害员工利益，发行人收取

销售人员风险保证金是否合法合规，结合发行人的风险保证金及备用金制度设置

及执行情况，说明发行人内控制度是否健全并得到有效执行，相关风险是否充分

披露，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就前述问题发表核查意见。 

（一）关于发行人收取销售人员风险保证金的原因、合理性、合法合规性及

是否侵害员工利益 

经核查，发行人对销售人员收取风险保证金是基于公司业绩考核制度的安排，

该制度经管理层决策确定，全体销售人员知晓并接受执行，主要规定了销售人员

的工作程序和目标、收入计算方法、业绩奖惩指标等。发行人根据业绩考核制度，

依据每位销售人员业绩状况收取部分风险金，主要目的为激励销售人员积极开拓

市场，提高业绩，同时对销售人员在外业务的开展进行约束，控制风险。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对销售业务人员实行业绩考核制度，向销售人员收取

一定的风险保证金系有效推动该考核制度实施的积极手段，激励与约束并重，提

高了销售业务质量，减少了因销售员工过错给公司及员工造成的损失，符合销售

岗位的职责属性，具有合理性；且遵循了合法、公平、诚实信用等原则，不违反

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实质侵害员工利益，真实、合法、有效。 

（二）发行人风险保证金制度和备用金制度设置及执行情况 

1、风险保证金制度 

经核查，公司风险保证金主要系公司为加强应收账款管理，实行催款回笼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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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制，将应收账款回款落实到具体负责的每个销售人员，根据每位销售人员负责

的客户应收账款的回款情况收取风险金，并将应收款回款率作为对销售人员考核

的主要指标之一，提高了应收账款回收的管理能力，有效减少、避免因销售人员

过错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公司将收取得风险保证金计入其他应付款核算。若销售

人员不再从事销售工作，在结清所有账务后退回剩余风险保证金。 

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 2015 年末押金保证金 8,892,867.51 元，包括计提的

销售人员风险保证金和公司开展业务的押金，其中销售人员风险保证金

7,518,693.60 元。报告期内（2013 年至 2015 年），发行人风险金期末余额分别为

692.25 万元、708.51 万元和 751.87 万元，占其他应付款余额比例分别为 74.57%、

83.62%和 76.12%。报告期内，风险保证金收取情况如下： 

单位：元 

 期初金额 本期收取 本期使用 期末金额 

2015 年 7,085,092.72 799,121.53 365,520.65 7,518,693.60 

2014 年 6,922,515.12 763,426.72 600,849.12 7,085,092.72 

2013 年 6,903,326.57 1,302,330.46 1,283,141.91 6,922,515.12 

2、备用金制度 

经核查，发行人的销售业务备用金主要为销售人员因差旅、市场调研等向公

司借支的备用金；员工日常备用金包括公司其他员工为工作、差旅等事项向公司

借支的备用金。报告期内，公司销售业务备用金额度较大的原因为销售部门业务

人员长期在外地出差进行业务拓展及广告宣传，因此向公司提前借支备用金，公

司借支备用金均按照公司管理制度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发行人其他应收款中向销售员工拨付的备用金，报告期内情况如下： 

单位：元 

类别 金额 占当期其他应收款比例 

2015 年 12 月 31 日 

销售业务备用金 2,192,336.52 44.52% 

员工日常备用金 528,178.01 10.73% 

合计 2,720,514.53 55.25% 

2014 年 12 月 31 日 

销售业务备用金 2,510,029.35 50.24% 

员工日常备用金 1,338,450.73 2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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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848,480.08 77.04%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销售业务备用金 2,246,617.16 51.54% 

员工日常备用金 1,478,417.59 33.91% 

合计 3,725,034.75 85.45% 

公司历史上存在部分销售人员离职后未结清欠款，累计挂账较长时期，因此，

报告期内，公司经核查追缴，已对确认无法追缴的其他应收中备用金款项进行核

销，其中 2013 年核销其他应收款中无法收回的备用金 29.63 万元，2015 年核销其

他应收款中无法收回的备用金 52.24 万元。 

（三）根据发行人的风险保证金及备用金制度设置及执行情况，发行人内控

制度健全并得到有效执行，相关风险已充分披露 

1、发行人业绩考核制度及备用金制度均经公司管理层决策制定，构成发行人

销售政策和日常经营管理的一部分，该等政策对定价原则、信用标准和条件、收

款方式以及涉及销售业务的机构和人员的职责权限等相关内容做了明确规定。通

过备用金制度，为销售人员的市场开发提供保障；通过风险保证金制度，公司实

行催款回笼责任制，将收款责任落实到销售部门，并将销售款回收率列为主要考

核指标之一，体现激励与约束并重，提高了账款回收的管理能力，有效减少、避

免因销售人员过错给公司及员工造成的损失。报告期内，发行人的风险保证金及

备用金制度的执行情况良好，内控制度健全并得到有效执行。发行人申报会计师

对报告期内公司内控情况均出具《内部控制的鉴证报告》，确认发行人根据《企业

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内部控制。 

2、关于发行人报告期内备用金及风险保证金情况，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
十一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一、财务状况分析”之“（一）资产状况分析”中“其
他应收款”及“其他应付款”部分充分披露，披露内容包括备用金及风险保证金金

额、大额款项涉及对象和金额明细、应收款项坏账计提及核销情况明细等。发行

人已充分披露风险保证金及备用金相关风险信息。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已建立较为完善的内控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发行人

收取风险保证金及支取备用金情况已在招股说明书中充分披露，不存在重大风险。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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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之盖章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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